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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就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10 月 22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22 日的交易时

间即：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
间为 2021 年 10 月 22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
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1 年 10 月 19 日。
7、出席对象：
（1）截止 2021 年 10 月 1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8、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 5 路 2 号尚荣科技工业园尚荣医疗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以下议案：
1、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 选举梁桂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 选举梁桂添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3 选举黄宁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4 选举张杰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 选举虞熙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6 选举梁俊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1 选举曾江虹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2 选举龙琼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3 选举刘卫兵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3.1 选举芦振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2 选举霍夏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二）披露情况
以上第 1 项议案、第 2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第 3 项议案已

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 2021 年 9 月 30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报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
《证券日报》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特别提示
上述议案均采用累积投票表决方式， 即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 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

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但不得超过其拥有董事、监事选票数相
应的最高限额，否则该议案投票无效，视为弃权。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 ,股东大会
方可进行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的要求。 以上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及对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意表：

提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6 人

1.01 选举梁桂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2 选举梁桂添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3 选举黄宁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4 选举张杰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5 选举虞熙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6 选举梁俊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应选人数 3 人

2.01 选举曾江虹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2 选举龙琼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3 选举刘卫兵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2 人

3.01 选举芦振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3.02 选举霍夏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四、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登记事项
（一）公司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办理预登记手续：
1、登记时间：2021年 10月 20日上午 9:30至 2021年 10月 22日下午 14:30（法定假期除外）。
2、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深圳市龙岗区宝龙 5 路 2 号尚荣科技工业园尚荣医疗证券部。
联系人：陈凤菊、欧阳韵寒
联系电话：0755-82290988
传 真：0755-89926159
邮 箱：gen@glory-medical.com.cn
邮编：518116
3、登记方式：股东本人（或代理人）亲自登记或用信函、传真方式登记。
（二）参加股东大会所需的文件、凭证和证件
1、股权登记日在册的符合参会条件的法人股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

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持股
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
签署并加盖法人印章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持股凭证（或股东证明）。

2、股权登记日在册的符合参会条件的个人股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
股凭证（或股东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持股凭证（或股东
证明）、有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样式附后,下同）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三）其他事项：
1、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参加现场会议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3、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另行通知

进行。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网络投票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
附件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附件二：参会股东登记表；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30 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为“362551”，投票简称为“尚荣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
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 A 投 X1 票 X1 票

对候选人 B 投 X2 票 X2 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1）选举非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 1，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6 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 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6 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

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2）选举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 2，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3 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 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3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

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选举监事（如表一提案 3，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2 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 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在 2� 位监事候选人中将其拥有的选举票数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

有的选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 年 10 月 22 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22 日上午 9:15 时，结束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22 日下午 15:00 时。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
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
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参会股东登记表
本人 / 本单位兹登记参加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 / 单位名称：
证券账户卡号码：
身份证号码 / 单位营业执照号码：
持股数量（股）：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股东姓名 / 名称： （签字 /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
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作具体指示，受委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
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本人（或本单位）对下述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 采用等额选举 ， 填报投给候选人
的选举票数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6 人 选举票数

1.01 选举梁桂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2 选举梁桂添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3 选举黄宁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4 选举张杰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5 选举虞熙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6 选举梁俊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应选人数 3 人 选举票数

2.01 选举曾江虹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2 选举龙琼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3 选举刘卫兵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2 人 选举票数

3.01 选举芦振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3.02 选举霍夏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注：
1、累积投票方式，即股东所持的每一股份拥有与待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 表决权，

股东拥有的投票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议案 1 选举非独立董事 6 名，股东拥有的
表决票总数 = 持有股份数×6；议案 2 选举独立董事 3 名，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 = 持有股份
数×3；议案 3 选举股东代表监事 2 名，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 = 持有股份数×2。

2、累积投票制的选票不设“赞成”、“反对”和“弃权”项，您分别在候选人姓名后面“填报投
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栏内填写对应的票数。 最低为零，最高为所拥有的该议案组下最大票数，
且不必是投票人股份数的整数倍。 如果您在各候选人姓名后面的空格内用“√”表示，视为您拥
有的总票数平均分配给相应候选人。

3、对同一事项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4、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

示的，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已的意愿进行投票表决。
5、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6、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有股数：
股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受托人（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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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依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将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 2 名，职
工代表监事 1 名。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提名芦振波先生、霍夏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候选人（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
人的议案需提交至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 上述 2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1 位职
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向第六届监事会各位监事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声明：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
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监事会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监事职责，不得有任何损害公司和股东
利益的行为。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30 日
附件：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1、芦振波先生简历：
1980 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工程师。 芦振波先生 2002 年 7 月加入本公司，历任设计

部设计工程师、研发部副经理；现任深圳市荣昶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
公司监事，公司设计部总工程师、党支部书记和股东代表监事。

芦振波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
任何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霍夏女士简历：
1973 年出生，中专学历，中国国籍。 霍夏女士 1998 年 4 月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财务部副

经理；现任深圳市秀辉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深圳市尚荣康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监
事，公司财务部经理和股东代表监事。

霍夏女士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
何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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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依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名，非独立董事 6 名。 董事会同意提
名梁桂秋先生、梁桂添先生、黄宁女士、张杰锐先生、虞熙春先生以及梁俊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曾江虹女士、龙琼女士以及刘卫兵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上述候选人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以上人员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候选人曾江虹女士、刘卫兵先生均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且均为会计专业人士。
截至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发出之日，独立董事候选人龙琼女士尚未取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等要求，龙琼女士承诺参加最近
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须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方可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事项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需
提交至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并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 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向第六届董事会各位董事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声明：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候选人名单中，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原
董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
责，不得有任何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30 日
附件：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梁桂秋先生简历：
1963 年出生,MBA,中国国籍。 梁桂秋先生于 1998 年创立本公司，并自公司成立至今，一直

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现任江西尚荣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深圳市华荣健康医疗设备
有限公司董事，合肥普尔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香港尚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
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深圳市尚荣康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港
市锦洲医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尚荣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秦皇岛市广济医院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富平县尚荣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普尔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普尔德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曾任深圳市尚荣医院后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
理，深圳市尚荣医用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和深圳市布兰登医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深合佰润（深圳）成套配送有限公司监事，苏州吉美瑞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等职务。

梁桂秋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黄宁女士为夫妻关系、梁桂添先生为兄弟关系、梁俊华
先生为父子关系，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249,586,723 股。 梁桂秋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梁桂添先生简历：
1966 年出生,MBA,中国国籍。 1998� 年梁桂添先生与梁桂秋先生一起创立本公司，现任公司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深圳市尚荣医院后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荣昶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深圳市布兰登医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华荣健康医疗设备有限
公司监事，合肥普尔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董事，安徽尚荣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普尔德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普尔德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安徽金寨尚荣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重庆尚荣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尚云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安徽尚荣健亚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和南昌荣尚广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等职务； 曾任苏州吉美瑞医疗器械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桂添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58,093,225 股，梁桂添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黄宁女士简历：
1965 年出生，硕士，中国国籍。 黄宁女士曾任南海油田、东莞外贸等单位从事财务管理工

作，1995 年 4 月加入本公司，2002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1 月任公司监事； 现任公司财务稽核员、
董事，深圳市华荣健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深圳市尚荣医院后勤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监事，深圳市布兰登医疗科技开发有限公监事。

黄宁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3,990,568，黄宁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张杰锐先生简历：
2000 年 9 月加入本公司，曾任公司设计员、设计部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营销总

监，深圳市尚荣医用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和福安市佳荣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等职务。

张杰锐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175,609 股，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虞熙春先生简历：
1962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企业法律顾

问执业资格。 曾任深圳大华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深圳永明会计师事务所总审计师，深圳友
信会计师事务所和深圳正大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深圳市杰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金宝宝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深圳市
福田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深圳市潜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监事；现任深圳市义达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深圳市义达山河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深圳陆桥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威海乳山（深圳）潜龙房地产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高新技术企业考评专
家，公司独立董事等职务。

虞熙春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梁俊华先生简历：
1987 年出生，在读 MBA，中国国籍。 现任九尊数字互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及执

行董事，广州市九尊数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深圳市亿熙科技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总经理，深圳市嗨秀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务。

梁俊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145,050 股，梁俊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曾江虹女士简历：
1969 年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澳洲莫道克大学，硕士学位，已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曾任深圳市中孚泰文化建筑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诺德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万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中成海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总经理、深圳中胜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现任立信税务师事务所合伙人和董事、惠科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和公司外部董事等职务。

曾江虹女士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
任何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刘卫兵先生简历：
1968 年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经济学硕士,� 中国注册会计师,保荐代表人。曾任大

信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审计部经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事业部董事总经理、医
疗健康业务总部总经理；现任深圳康瑞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桂林星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和公司外部董事等职务。

刘卫兵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
任何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龙琼女士简历：
1985 年出生，MBA,中国国籍。 曾任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前海股交投资控股

（深圳）有限公上市顾问五部总经理；现任深圳市前海梧桐众享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深圳前海祥瑞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新余乾龙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深圳市前
海众享创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深圳市前海广金联梧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等职务。

龙琼女士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
何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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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以书面、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雪莹
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
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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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以书面、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权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权董事 9 名，公司
监事均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梁桂秋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审议。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的公
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于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审议。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的公
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于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定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 (星期五 )下午 2：3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2021 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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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售股份为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解除限

售的股东为厦门星思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厦门唯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持股数量分别为 12,617,115 股和 8,759,799 股，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
数量为 3,604,57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200%，占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1.3142%；于解禁日实
际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数量为 3,604,57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200%，占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的 1.3142%。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21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五）。
3、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是股东对该等股份所作的限售承诺期届满的例行信息披露，并不代

表相关股东对该等股份的减持计划。
一、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屏南唯创众成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471 号）文件核准，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南兴装备”、“南兴股份”）向交易对方厦门星思惠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屏南唯创众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厦
门星思惠”）、厦门唯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屏南唯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厦门唯联”）、东莞市宏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原东莞市宏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宏商资本”）、广东俊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特投资”）、冯鸣、东莞
市东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浩投资”）、新余众汇精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众汇精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

2018 年 5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 2017 年度分
红派息事项后调整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议案》， 因公司实施 2017 年
度分红派息事项导致公司股票出现除权除息事项， 公司同意对本次交易的股票发行价格由
31.87 元 / 股调整为 31.57 元 / 股，发行数量由 19,999,997 股调整为 20,190,050 股，具体调整情
况如下：

序
号

交 易 对 方 姓
名/名称

转 让 标 的 公 司
股 权 出 资 金 额
（万元 ）

交易价格
（万元）

现金支 付 （万
元 ）

股份支付

调整前
（股）

调整后
（股）

前后差异情况
（股）

1 厦门星思惠 1,500.00 35,114.2857 9,122.1429 8,155,677 8,233,177 77,500
2 厦门唯联 1,050.00 24,580.0000 - 7,712,582 7,785,872 73,290
3 宏商资本 315.00 7,374.0000 - 2,313,774 2,335,761 21,987
4 俊特投资 94.50 2,212.2000 - 694,132 700,728 6,596
5 冯鸣 90.00 2,106.8571 - 661,078 667,360 6,282
6 东浩投资 63.00 1,474.8000 - 462,754 467,152 4,398
7 众汇精诚 37.50 877.8571 877.8571 - - -
合计 3,150.00 73,740.00 10,000.00 19,999,997 20,190,050 190,053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 20,190,050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
手续并于 2018年 6月 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31,226,050股，详见公司于 2018年 6月 22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经公司二〇一八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实施 2018 年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以 2019 年 6 月 10 日公司总股本 131,349,850 股为基数，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5.001187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001187 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97,040,366 股。 2018 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实施后，交易对方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转增前股本 转增后股本

1 厦门星思惠 8,233,177 12,350,743
2 厦门唯联 7,785,872 11,679,732
3 宏商资本 2,335,761 3,503,919
4 俊特投资 700,728 1,051,175
5 冯鸣 667,360 1,001,119
6 东浩投资 467,152 700,783
合计 20,190,050 30,287,471

2019 年 7 月 5 日，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88），宏商资本、俊特投资、冯鸣、东浩投资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6,256,99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1755%， 于解禁日实际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数量为 6,256,99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755%，上市流通日为 2019 年 7 月 10 日。

2019 年 7 月 22 日，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93），厦门唯联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5,839,866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9638%， 于解禁日实际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数量为 5,839,86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638%，上市流通日为 2019 年 7 月 25 日。

经公司二〇一九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20年 6月 23日实施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 以截至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召开日公司总股本扣除拟回购注销的股份后的
196,978,71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5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295,468,065股。 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实施后，厦门星思惠和厦门唯联分别持有公司股票 18,526,115 股和 17,519,598 股，其中厦门星思惠均
为有限售条件股份，厦门唯联有限售条件股份为 8,759,799股。

2021 年 6 月 25 日，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 厦门星思惠和厦门唯联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23,681,34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0152%，于解禁日实际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数量为 23,681,342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8.0152%，上市流通日为 2021 年 6 月 29 日。

2021 年 1 月至今，厦门星思惠和厦门唯联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票，截
止本公告披露日，厦门星思惠持有公司股份 12,617,115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1,852,612 股；
厦门唯联持有公司股份 8,759,799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1,751,960 股。

二、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的承诺情况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厦门星思惠和厦门唯联所作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的情况如下：

序号 承诺主体 承诺事项

1 交易对方之厦门
星思惠

一、 承诺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南兴装备股票自本次交易所发行股票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二、 上述限售期限届满后， 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南兴装备股份按如下约定分期解
除限售（与法律、法规及政策相关规定冲突的除外 ）：
（一） 第一期可解除限售股份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满十二个月且唯一网络 2017 年 《专项
审核意见》出具后 （以二者中较晚到达的时点为准 ），承诺人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承诺人
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南兴装备股份×25%—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 可解除
限售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计算。
（二） 第二期可解除限售股份 ：自唯一网络 2018 年 《专项审核意见 》出具后解除限售 ，承诺
人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南兴装备股份×50%—业绩承诺应补
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已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计算。
（三） 第三期可解除限售股份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满 36 个月且唯一网络 2019 年 《专项审
核意见 》出具后 （以两者中较晚到达的时点为准 ），承诺人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承诺人在
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南兴装备股份×75%—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已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计算。
（四） 第四期解除限售条件及数量：自唯一网络 2020 年 《专项审核意见》及《减值测试报告 》
出具后 （以两者中较晚到达的时点为准 ），承诺人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承诺人在本次交易
中取得的南兴装备股份×90%—（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 ）÷本次
发行价格—已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计算。
（五） 第五期解除限售条件及数量：唯一网络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余额已全部
收回或承诺人已支付了应收账款减值应补偿金额的， 则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南兴
装备股份全部解除限售 。
上述《专项审核意见 》、《减值测试报告 》、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 、
应收账款减值应补偿金额以承诺人与南兴装备就本次交易签署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为准。
三 、 如承诺人需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义务 、应收账款减值补偿义务的 ，
则承诺人所持有南兴装备股票需在完成上述所有补偿义务后方可解除限售 ， 应补偿的股
份数量应计入当年解除限售数量 ，即承诺人应解除限售股票数量=可解锁数量－应补偿股
份数量。 上述业绩补偿义务、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义务、应收账款减值补偿义务以承诺人与
南兴装备就本次交易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约定为准。
四 、 本次交易结束后 ，承诺人于本次交易获得的南兴装备股份由于南兴装备配股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南兴装备股份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
五、 如相关法律 、 法规或中国证监会 、 深交所规则对承诺人所持股票锁定期有其他规定
的，还应同时符合该等规定的要求。
六、承诺人在本次交易取得的南兴装备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后的限售期内 ，不得设置
质押、权利限制等任何权利负担。 如违反前述承诺，承诺人应向南兴装备支付与设置权利
负担的南兴装备股份价值（按设置权利负担当天的收市价计算 ）相当的现金作为违约金。

2 交易对方之厦门
唯联

一、 承诺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南兴装备股票自本次交易所发行股票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上述限售期限届满后，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南兴装备股份按如下约定分期解除
限售（与法律、法规及政策相关规定冲突的除外 ）：
（一 ）第一期可解除限售股份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满十二个月且唯一网络 2017 年 《专项
审核意见》出具后 （以二者中较晚到达的时点为准 ），承诺人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承诺人
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南兴装备股份×25%—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 可解除
限售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计算。
（二 ）第二期可解除限售股份 ：自唯一网络 2018 年 《专项审核意见 》出具后解除限售 ，承诺
人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南兴装备股份×50%—业绩承诺应补
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已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计算。
（三）第三期可解除限售股份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满 36 个月且唯一网络 2019 年 《专项审
核意见 》出具后 （以两者中较晚到达的时点为准 ），承诺人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承诺人在
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南兴装备股份×75%—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已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计算。
（四）第四期解除限售条件及数量：自唯一网络 2020 年 《专项审核意见 》及 《减值测试报告 》
出具后 （以两者中较晚到达的时点为准 ），补偿义务人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补偿义务人在
本次交易中取得的甲方股份×90%—（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价格—已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计算。
（五）第五期解除限售条件及数量 ：唯一网络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余额已全部
收回或承诺人已支付了应收账款减值应补偿金额的， 则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南兴
装备股份全部解除限售 。
上述《专项审核意见 》、《减值测试报告 》、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 、
应收账款减值应补偿金额以承诺人与南兴装备就本次交易签署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为准。
三、本次交易结束后 ，承诺人于本次交易获得的南兴装备股份由于南兴装备配股 、送股 、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南兴装备股份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
四、如相关法律 、法规或中国证监会 、深交所规则对承诺人所持股票锁定期有其他规定的 ，
还应同时符合该等规定的要求。
五、承诺人在本次交易取得的南兴装备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后的限售期内 ，不得设置
质押、权利限制等任何权利负担。 如违反前述承诺，承诺人应向南兴装备支付与设置权利
负担的南兴装备股份价值（按设置权利负担当天的收市价计算 ）相当的现金作为违约金。

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唯一网络 2017 年度《审计报告》
（苏公 W[2018]E1316 号）和《关于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
项审核报告》（苏公 W[2018]E1317 号），唯一网络 2017 年度实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778.27 万元，唯一网络 2017 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唯一网络 2018 年度《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2019]007635 号）和《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大华核字 [2019]003881 号），唯一网络 2018 年度实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925.24 万元，唯一网络 2018 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唯一网络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2020]007312 号）和《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
（大华核字 [2020]004283 号），唯一网络 2019 年度实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040.31 万元，唯一网络 2019 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唯一网络 2020 年度《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2021]008062 号）和《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
（大华核字 [2021]005256 号），唯一网络 2020 年度实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440.50 万元，唯一网络 2020 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出具的《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资产重组置入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审核报告》（大华核字 [2021]005624 号），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唯一网络 100%股东权益价值考虑并购日至减值测算基准日期间的利润分配因素影响
后为 103,164.60 万元，相比重组时该资产交易价格 73,740.00 万元，未发生减值。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出具的《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回款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大华核字
[2021]0011280 号），截止到 2021 年 8 月 31 日，唯一网络实际回款超过考核回款金额。

综上，截至本公告日，唯一网络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已全部收回，因此，前述主
体第五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厦门星思惠、厦门唯联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公司股份可全部解
除限售，厦门星思惠本次可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1,852,612 股，厦门唯联本次可解除限售的股份
为 1,751,960 股。

2、股份锁定承诺的履行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厦门星思惠和厦门唯联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履

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情况。
3、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法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也不存在对

其违法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21 年 10 月 8 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3,604,57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200%，占公司无限售条件

股份的 1.3142%； 于解禁日实际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数量为 3,604,57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200%，占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1.3142%；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共计 2 名，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

本次申请解除
限 售 的 股 数
（股）

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股份数
量（股 ）

本 次 可 上 市 流
通 股 数 占 公 司
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 司
无限售条件股
份的比例

限 售 股 质
押/冻 结 股
份数量 （股）

1 厦门星思惠 1,852,612 1,852,612 1,852,612 0.6270% 0.6755% -
2 厦门唯联 1,751,960 1,751,960 1,751,960 0.5930% 0.6388% -
合计 3,604,572 3,604,572 3,604,572 1.2200% 1.3142%

注：1、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
为准。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比例采用本次解除限售前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股数 274,276,622 股作为基数计算。

四、 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的股本结构

类别
本次解除限售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解除限售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21,179,291 7.17% -3,604,572 17,574,719 5.9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74,276,622 92.83% +3,604,572 277,881,194 94.05%
三、总股本 295,455,913 100.00% 0 295,455,913 100.00%

注： 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
结果为准。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独立财务顾问东莞证券就南兴股份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

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 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及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股份锁定期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4、上市公司对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5、对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之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
4、 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回款情

况专项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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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吴江华、王珲，监事罗乐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持本公司股份 451,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1027%）的部分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窗口期不得减持）以集中竞
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12,5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0256%）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收到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 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拟减持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任职情况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吴江华 董事、副总经理 120,000 0.0273%

王珲 董事、董事会秘书 301,000 0.0686%

罗乐 监事 30,000 0.0068%

合计 451,000 0.1027%

二、 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拟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3、减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在减持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

窗口期则不减持）；
5、价格区间：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6、本次拟减持数量及比例：拟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112,500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256%，且每位人员减持数量未超过其上年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拟减持数量不超过 （股） 拟减持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

吴江华 30,000 0.0068%
王珲 75,000 0.0171%
罗乐 7,500 0.0017%
合计 112,500 0.0256%

三、 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发行前公司股东持有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吴江华、王珲，监事罗乐承诺：
1、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 在上述期限满后，本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票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

25%；离职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3、 如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上述期间发行人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
权行为的，则发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
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该项承诺不因上述人员的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失
效。

（二）履行承诺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拟减持股份人员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

行为，本次减持亦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四、 相关风险提示
1、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

2、 本次拟减持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决定是
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
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五、 备查文件
吴江华先生、王珲先生、罗乐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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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独立董事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召开 2021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晏国菀女士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鉴于晏国菀女士任职时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已书面承诺：本人承诺参加最近一
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若不能取得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任职资格证书，本人将主动辞去公司独立董事的职务。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晏国菀女士的通知，其已按相关规定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班，并取得了由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特此公告。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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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议案，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向易刚晓、李鹏出售上市公司持有的成都信通网易医疗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通网易”） 55.30%股权。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3 日在《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预案披露后，公司暨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包括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

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待上述工作由中介机构出具正
式报告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
将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相关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事项尚处于预案阶段，待正式报告出具再次召开公司董事会以及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此外，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3 日披露的《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出售预案》的“重大风险提示”章节中，对本次交易有关风险因素做出了特别说明，提请
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2、2021 年 8 月 26 日，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万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白山市惠德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根据协议，万方源将持有的公司 80,444,000 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26%对应的表决权（包括但不限于提名和提案权等股东权利）无条件且不可撤销
地全部委托惠德实业行使，委托期限为协议生效之日起五年。 2021 年 8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
万方源与惠德实业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万方源对委托股份仍享有收益权、分
红权、处分权等财产权利，除收益权、分红权、处分权等财产权利之外的全部股东权利均委托给
惠德实业行使。万方源可就委托股份之外的其他全部股份表决权完全按照自身意愿行使，且无
需事先征求惠德实业的意见及 / 或取得乙方事先同意。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
2021 年 9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相关股东方正在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述事项的关注函，
上述表决权委托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变更、实际控制人后续对相关
事项的安排进而影响本次交易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在尚未发出
股东大会通知审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之前，将每隔 30� 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